
 

 

 

上海闸电燃气轮机发电有限公司燃机烟囱功能变更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 

 

主要环境影响及防治措施 

 

 

 

 

 

 

 

 

 

 

 

 

 

 

 

 

 

 

 

 

 

建设单位：上海闸电燃气轮机发电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 



 

1 

1、 工程概况 

上海闸电燃气轮机发电有限公司目前采用燃气-蒸汽联合循环运行方式，燃

机烟气加热余热锅炉后通过 4 座 60m 高的余热锅炉烟囱排放，现有的 4 座 60m

高燃机烟囱停用。因电厂功能调整紧急启动要求，本项目重新启用停用的 4 台

燃机烟囱，同步加装 CEMS 对烟气进行在线监测。电厂燃机烟囱启用后，闸电

燃机具备两种运行能力：一种是正常启动下仍采用燃气-蒸汽联合循环运行，烟

气通过余热锅炉烟囱外排；另外一种是本次新增的，即紧急启动下采用燃机单

循环运行，烟气通过燃机烟囱直接外排。 

本工程特点：①全厂现有设备和设施均保持不变，仅加装 4 套 CEMS 烟气

在线监测系统；②燃料和燃烧条件保持不变，原辅材料不变化，烟气污染物产

生量和排放量均不变；③余热锅炉烟囱排烟温度约 145℃，燃机烟囱排烟温度

约 522℃，相对余热锅炉烟囱，紧急启动下高温烟气直接通过燃机烟囱排放有

利于烟气污染物抬升，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会更小。④燃机烟囱启用主要涉及

加装 CEMS 系统，为设备改造，施工工程量小，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 

2、 环境质量现状 

依据《2016 年上海市上海市杨浦区环境状况公报》， 2016 年杨浦区二氧化 

硫（SO2）年平均浓度为 12μg/m3，比 2015 年下降 14.3%；可吸入颗粒物（PM10）

年平均浓度为 57μg/m3，比 2015 年下降 19.7%，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年均二级标准。2016 年杨浦区二氧化氮（NO2）年平均浓度

为 44μg/m3，比 2015 年下降 8.3%；PM2.5 年平均浓度为 44μg/m3，均未达到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年均二级标准。 

2016 年黄浦江 6 个断面水质均为 III 类，与 2015 年相比，总体水质有所改 

善。主要水质指标中，氨氮和总磷浓度分别下降 28.6%和 22.3%。 

本工程所在区域的声环境现状监测结果未能满足相应限值和标准要求，主要 

为军工路交通噪声影响所致。 

3、 环境影响分析及对策措施 

3.1 施工期 

3.1.1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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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生态环境影响主要发生在施工期，属于短期影响而非长期影响，其工

程占地范围为闸电燃机内预留场地，占地面积很小（约 40m
2）且不涉及新征土

地，工程建设不会导致项目地区物种多样性的减少，对生态环境基本无影响。 

3.1.1.2 防治对策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加强施工组织管理，施工过程中采用机械施工与人工施工

相结合的方法，统筹、合理、科学安排施工工序，避免重复施工和水土流失。 

3.1.2 声环境影响分析及对策 

3.1.2.1 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作业量少，施工周期短，在严格施工管理，落实噪声防治对策

基础上，工程建设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能够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523-2011)要求。 

3.1.2.2 防治对策 

(1) 制定施工计划，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可能避免大量高噪声设备同时施 

工，并减少施工人员用哨音调度指挥。 

(2) 严格执行《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中夜间22点至次日凌晨6点禁止从事产

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 

(3) 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即符合

昼间70dB(A)、夜间55dB(A)要求。如特殊情况下需要在夜间施工的，施工单位应

在施工作业前征得环保部门的批准，并告知周围居民。 

(4) 施工单位应优先选用低噪声施工工艺和施工机械，减少施工噪声对周围

居民影响。 

(5) 闲置不用的设备应立即关闭，运输车辆进入现场应减速，并减少鸣笛。

在夜晚进出工地的车辆，安排专人负责指挥，严禁车辆鸣号。 

3.1.3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及对策 

3.1.3.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施工范围相对较小，施工时间也较短，在采取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后，

施工期对环境空气的影响能得到有效控制。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贯彻文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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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干燥天气条件下对开挖面及时洒水降尘，对施工车辆及时清洗，施工扬

尘对周围环境敏感点影响较小且很快能恢复。 

3.1.3.2防治对策 

本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执行《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办法》、《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关于印发《贯彻<上海市

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上海市建设工地施工扬尘控制若

干规定》等文件规定，以有效的防治扬尘大气污染。扬尘主要防治措施如下： 

(1) 施工现场须设置不低于2米的固定式硬质围挡，减少施工区扬尘对外界 

的影响； 

(2) 合理组织施工，尽量避免扬尘二次污染； 

(3) 施工期遇天气干燥时应进行人工控制定期洒水； 

(4) 加强材料转运与使用的管理，合理装卸，规范操作； 

(5) 对可能产生扬尘的材料，在运输时用防水布覆盖。 

3.1.4 水环境影响分析及对策 

建设施工期间的废水主要有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以及施工期间产

生的施工废水。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经厂内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排

入现有市政污水管道，严禁零星分散排入附近水体，对周围地表水无影响。施工

废水沉淀后回用于车辆冲洗，不得排入环境水体或下水道。 

3.1.5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及对策 

施工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和废弃建材。 

生活垃圾和废弃建材应分别堆放，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或施工单位送入环卫

系统处理。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建材立足于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应当按

照《上海市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中规定实施。建设单位在办理工

程施工安全质量监督手续前，向工程所在地的杨浦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申请

核发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证。施工单位配备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排

放管理人员，监督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的规范装运，确保运输车辆冲洗

干净后驶离。运输单位安排专人对施工现场运输车辆作业进行监督管理，按照施

工现场管理要求做好运输车辆密闭启运和清洗工作，保证运输车辆安装的电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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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装置等设备正常、规范使用。运输车辆实行密闭运输，运输途中的建筑垃圾和

工程渣土不得泄漏、撒落或者飞扬。运输单位启运前，建设单位应当委托施工单

位将具体启运时间告知工程所在地的杨浦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并将建筑垃

圾和工程渣土排放量、排放时间、承运车号牌、运输线路、消纳场所等事项，分

别告知消纳场所所在地的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和消纳场所管理单位。

运输单位按照要求将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运输至规定的消纳场所后，消纳场所管

理单位应当立即向运输单位出具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运输消纳结算凭证。 

工程竣工后，施工单位应在一个月内将工地的剩余建筑垃圾及工程渣土处理

干净。在采取了上述措施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对工程周边环境影响

很小。 

3.2 运行期 

3.2.1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目前闸电燃机电厂通过余热锅炉烟囱排烟时，烟气中NO2、SO2和PM10最大

落地浓度分别为45.22 ug/m
3、4.36 ug/m

3
 和4.22 ug/m

3，而启用燃机烟囱排烟时，

烟气中NO2、SO2和PM10最大落地浓度分别为24.43 ug/m
3、2.36 ug/m

3
 和2.28ug/m

3，

对比可见，两种烟囱内径差异很小时，烟气温度的提高有利于烟气抬升，减轻烟

气污染物对周围大气环境的影响。因此，相对于余热锅炉烟囱排烟，闸电燃机电

厂紧急启动状态下通过燃机烟囱排烟时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会更小。 

3.2.2 水环境影响分析 

闸电燃机电厂目前排水主要有超滤反洗废水、膜清洗废水、离子交换树脂再

生废水、燃机清洗废水、锅炉酸洗废水、含油废水和生活污水等。电厂紧急启动

通过燃机烟囱排烟过程不产生新的废污水，此外由于不带动余热锅炉和蒸汽发电

机组运行，相应的化学水处理系统和循环水系统也停用，不会产生超滤反洗废水、

膜清洗废水、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废水等，也不会产生温排水，电厂排放的废污水

种类和排水量显著减少，对周围水环境影响会更小。 

3.2.3 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新增设备为CEMS系统，主要为仪器仪表，噪声值很低，而且安装在

室内，噪声影响很小。此外，电厂在采用燃机烟囱排烟时，余热锅炉、蒸汽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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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组、冷却和相关化学水处理设备均停运，电厂大的噪声源大幅减少，对周

围声环境影响会更小。 

3.2.4 固体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不新增运行人员和生产设施，不新增固体废物产生量，不会对周围环

境产生影响。 

3.2.5 环境风险分析 

本项目主要启用电厂已有的燃机烟囱，同步加装 CEMS 系统，不涉及环境

风险物质。 

4、 总量控制 

本项目主要启用停用的燃机烟囱，并在烟囱上安装4套CEMS系统，不新增大 

气污染物和废污水排放，因此不需要申请总量。 

5、 产业政策及规划相容性分析 

本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版）中

规定的“限制类或淘汰类”。根据《上海工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指导目录和布局指

南（2014年版）》，本项目不属于限制类或淘汰类；对照《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

负面清单（2016版）》，本项目不属于“限制类或淘汰类”清单。本项目建设内

容全部在电厂现有厂区范围内，不新增占地，现有电厂的建设满足相关规划要求。 

6、 总结论 

    本项目主要启用厂内已停用的燃机烟囱，并在烟囱上安装4套CEMS系统，

不新增运行期大气污染物、废污水、固废和噪声的排放，相对于现状余热锅炉烟

囱排烟，电厂紧急启动状态下通过燃机烟囱排烟时对周围环境影响会更小。在全

面落实本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切实做到

“三同时”的基础上，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本项目是可行的。 

 

 

 


